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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询问是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项监督职能，是创新人大监督工作方式的生动实践，是对百姓关注“一府一委两院”工作进行
强力监督的有效方式。

6月27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问办法》，《办法》规定了专题
询问的主体和对象、议题的确定、组织实施、询问的程序及方式、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等内容。

该《办法》的出台，进一步规范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工作，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专题询问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科学化，有利于促进“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袁帅 文/图

《办法》共十九条，主要规定了专题询
问的主体和对象、议题的确定、组织实施、
询问的程序及方式、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监督等内容。

专题询问工作坚持依法有序、实事求
是、民主公开、注重实效的原则。

《办法》规定，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
会组成人员及列席常委会会议的人大代
表，针对某一特定问题或工作领域相关情

况，向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
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询问，是常
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一种形式。询
问对象为“一府一委两院”，符合宪法、监
督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

专题询问的议题怎么确定？根据《办
法》，市人大常委会每年围绕全市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
遍关注的突出问题确定专题询问议题。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机构应当在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
年度拟进行专题询问的建议议题，由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后，列入市人大常
委会下一年度工作要点。

专题询问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按照
询问准备、开展询问、整改落实、跟踪监督
等步骤进行。可采取市、县（市、区）联动
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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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专题询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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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8月 21日上午，郑州市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专
题询问会，专题询问郑州市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情况。针对我
市新农合实施情况、新农合对慢性
病的政策、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政
策、新农合基金的安全使用、新农合
对中医治疗的相应政策、新农合对
基层网点建设的考虑和安排等问题
提出了询问。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
责人逐个作答。根据专题询问情
况，市人大常委会对新农合实施情
况进行了跟踪监督，通过监督推动
政府工作的落实，让人民群众更多
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这是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启动
专题询问。

从2014年至今，市人大常委会先
后对扶贫开发、特种设备监管、社会救
助等工作进行了 9次专题询问，把监
督的“触角”延伸到群众关心的每一个
角落。

如何让专题询问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科学化，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
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有益探索。

据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冯乐介绍，今年4月初，市人大常委会
研究室启动《办法（草案）》起草工作，
广泛收集并参考了江苏省、安徽省、山
西省、宁波市、武汉市等地专题询问办
法，认真总结近年来我市开展专题询
问的实践经验，严格依据监督法、监察
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完善
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了《办法（征求
意见稿）》。

先后通过召开座谈会、发征求意
见函等形式，广泛征求市人大常委会
各部门、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市监
察委员会、市法院、市检察院、各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以及相关人大
代表的意见，形成了《办法（草案）》，
提请第十次主任会议研究，对《办法
（草案）》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了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办法（草
案）》。27日下午，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专题询问办法》。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问办法》。

专题询问议题聚焦发展大局和社会热点

专题询问由哪些部门来“答卷”？采
取何种方式？专题询问后怎样有效跟踪
监督？这些问题，《办法》一一进行明确。

根据专题询问所涉及工作，市人民政
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询问，其所属部
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到会回答询问。根
据专题询问需要，可以邀请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以及县（市、区）相关单位或部门
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

《办法》规定，专题询问采取问答的方
式进行。询问人提出的问题应当在应
询单位职责和询问议题范围内，并且客

观公正、重点突出、清晰明确。被询问
人要客观准确地回答询问，不能推脱或
者回避问题，不得对询问人提出反问。
被询问人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说明原
因，并在当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前
书面答复。

根据专题询问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可以就专题询问议题作出决议、决定或
提出审议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监督，并在三个月内听取落实情况的报
告，对落实不力、不到位的，可依法采取质
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方式督促落实。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市人大常委会
将对市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优化营商
环境两项工作开展专题询问。根据《办
法》规定，市人大将采取市、县（市、区）人
大常委会上下级联动的方式开展。

“相信《办法》的出台，必将进一步规
范和指导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
询问工作，进而更好助推我市城市形象的
提升和营商环境的优化，为加快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冯乐对《办法》
即将发挥的作用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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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询问人不能推脱或者回避问题


